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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7,830,78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4.5

元）；对于

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利润分配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4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1

年

5

月

25

日。

三、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5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办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马鞍山当涂工业园银黄西路

1

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杨涛

咨询电话：

0555-6615924

传真电话：

0555-2916511

六、备查文件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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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刘眉玄先生、王占臣先生、王宗银先生、任德民先生、王亚文先生，独

立董事徐东华先生、唐金龙先生、朱锦梅女士均亲自出席了现场会议并参加了投票表决，董事江帆先生因

工作原因，授权董事刘眉玄先生参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刘眉玄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５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将进行换届。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的推荐，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向公司董事会提名刘眉玄先生、王占臣先生、王宗银先生、任德民先生、张俊超先生、王亚文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遴选及审核，提名徐东华先生、唐金龙先生、朱锦梅

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分别对上述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条件进行了审核，

认为上述候选人符合担任公司董事及独立董事的条件，并且具有履行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

经公司董事会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推选刘眉玄先生、王占臣先生、王宗银先生、任德民先生、张俊超先

生、王亚文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选徐东华先生、唐金龙先生、朱锦梅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被提名的候选人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

任职资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拥有履行董事或独立董事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同意将上述被提名人作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在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将上述候选人

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按照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才能由

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对各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分别进行表决。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三；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换届的独立意见见附件四。

二、关于修改《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报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现行《公司独立董事报酬方案》规定，公司独立董事报酬为固定津贴

６

万元

／

年·人（税前），根据宏

观经济环境因素变化和公司发展实际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提议，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公司独立董事报酬方案》进行修改，拟将公司独立董事报酬由固定津贴

６

万元

／

年·人（税前）改为

８

万元

／

年·人（税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制定《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管理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字［

２０１１

］

１２

号公告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规范公司董事会秘书的选任、履职、培训和考核等工作，公司

制定了《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管理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了该制度，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有关召开股东大会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在北京世纪

金源大饭店 （北京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

司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８

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一：

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眉玄，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历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八一

一厂副厂长、厂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政治部主任、综合经营部部长，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副总经

理，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中国航天电子技

术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王占臣，男，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高级工程师。 历任航天二三

○

厂副厂长、党委书

记、厂长，中国航天导航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现任中国航天时代电

子公司党委书记，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

记。

王宗银，男，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研究员。 历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十四所党

委副书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人事教育部部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高级顾

问，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任德民，男，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文化，研究员。 历任航天十三所副所长、所长，中

国航天导航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十三所所长。现任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张俊超，男，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研究员。 历任航天七七一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航天七七一所副所长，中国航天电子基础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党委副书

记兼七七一所所长。 现任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航天时代电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王亚文，男，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文化，研究员。 历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十

九所副所长、所长，中国远望（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总经理，中国时代远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裁。

徐东华，男，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员。 曾任民政部助理研究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

政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机

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宝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唐金龙，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 曾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中银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中国证监会发审委专职委员。 现任中银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

人、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团中央直属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金龙科技创新发展基

金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委员会独立委员，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湖南企业商会副会长、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大连冶金轴承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朱锦梅，女，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金融经济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曾任北京顺鹏餐

饮娱乐有限公司主管会计；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北京鼎新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经理；天华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副主任会计师。 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合伙人、副主任会计师、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二：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徐东华先生、唐金龙先生、朱锦梅女士为航天

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航天时代电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

３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

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

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包括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

名人在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

字［

２００８

］

１２０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附件三：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徐东华、唐金龙、朱锦梅，作为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

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 本人不在与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

益；

十一、本人符合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

准确、完整。

包括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航

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徐东华 唐金龙 朱锦梅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附件四：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换届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５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将进行换届。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的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经过审查，向公司董事会提

名刘眉玄先生、王占臣先生、王宗银先生、任德民先生、张俊超先生、王亚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遴选及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向公司董事会提名徐东华先生、唐

金龙先生、朱锦梅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在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充分

了解后，认为：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被提名的候

选人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任职资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拥有履行董事或独立董事

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 同意将上述被提名人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董事会会

议审议，并在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将上述候选人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独立董事：徐东华 唐金龙 朱锦梅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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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监事刘永先生、王国光先生、李伯文先生、章继伟先生、尹顺川先生全部

亲自出席了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监事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５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将进行换届。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的推荐，经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决定推选

刘永先生、王国光先生、李伯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时需对各监事候选人分别进行表决。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另外两名职工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该两名职工监事将

直接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永，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历任航空航天部财务司大检查办副

主任科员，航天工业总公司财务局企业处主任科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财务部资金会计处副处长，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财务部财务处处长，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现任

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总会计师。

王国光，男，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 历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十三

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副所长，中国航天导航技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监察与

法律部、审计部部长。 现任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总法律顾问兼纪检监察部部长。

李伯文，男，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文化，高级会计师。 历任航天三院

３１

所科研生产

处副处长，北京三发高科技实业总公司财务部部长，中国航天导航技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助理，中国航天

时代电子公司监察审计部审计处处长。 现任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审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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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北京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２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９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１０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议案；

１２

、关于修改《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报酬方案》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

必为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

（

３

）授权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４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滢东路

１

号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０６３６２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１０６３１３

联 系 人：王莉、杜红路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８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五、注意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０６３６２

３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１０６３１３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联系人：王莉、杜红路

特此通知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

弃权票：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

２

、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５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

７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８

、

关于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９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１０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议案
；

１０－１

关于选举刘眉玄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２

关于选举王占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３

关于选举王宗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４

关于选举任德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５

关于选举张俊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６

关于选举王亚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７

关于选举徐东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８

关于选举唐金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９

关于选举朱锦梅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１１－１

关于选举刘永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１１－２

关于选举王国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１１－３

关于选举李伯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１２

、

关于修改
《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报酬方案
》

的
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此决议案放弃表决，则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议案

７

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请在“回避”栏内相应地方填“

√

”。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股

每
１０

股送股数
１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数
２

每股送股数
０．１

每股转增股数
０．２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１１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报告》的议案。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５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１

元（含税），送

１

股，

转增

２

股，实施后总股本为

６７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增加

１５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三）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四）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

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现金红利：每股派发税前股利

０．０１１

元（其中流通股个人股东、

ＱＦＩＩ

等由公

司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０．０１１

元后，税后股利每股

０．００

元），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记公司

＂

）代理发放，在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一个交易日

将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金额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划付给其指定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可在现

金红利发放日领取现金红利。现金红利发放日前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Ａ

股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暂由登记公司

保管，不计息。 当投资者办理指定交易并生效后，由登记公司将该投资者尚未领取的现金红利划付给指定

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在办理指定交易的第二个交易日即可领到现金红利。

（

２

）股东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和吉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红利款由公司按其指定

的账户直接划转。

（

３

）本次派送的红股和资本金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计算机

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持股数，按送转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

１

股，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份总数一致。 如

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新增股份于股权登记日后一天自动计入投资者账户。

六、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７

，

７０６

，

１２４ １６．８１ ８

，

７７０

，

６１２ １７

，

５４１

，

２２５ ２６

，

３１１

，

８３７ １１４

，

０１７

，

９６１ １６．８１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３

，

８９３

，

８７６ ８３．１９ ４３

，

３８９

，

３８８ ８６

，

７７８

，

７７５ １３０

，

１６８

，

１６３ ５６４

，

０６２

，

０３９ ８３．１９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合计
三

、

股份总数
５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６７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６７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１２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点：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赫荣刚、聂嘉宏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２－６４６８４５６２

传真：

０４３２－６４６６５８１２＠

联系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

邮政编码：

１３２０１３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2011-01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在公司本部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7

人，有表

决权的董事

16

人（李葛卫先生任职资格待监管部门核准后生效），实到董事

14

人，钱世政董事委托王开国

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陈琦伟独立董事委托夏斌独立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董事会由王开国董事主

持

,7

位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王开国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钱世政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发展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发展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选举王开国、陈琦

伟、钱世政、庄国蔚、张建伟为董事会发展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选举王开国先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

委员。

表决结果：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选举夏斌、钱世政、张

鸣、刘树元、李光荣、李葛卫为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选举夏斌先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选举张惠泉、李明山、戴

根有、周东辉、冯煌为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选举张惠泉先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选举张鸣、戴根有、陈琦伟、周东辉、

徐潮、王鸿祥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张鸣先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聘任李明山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聘任沈德高先生、吉宇光先生、任澎先生、马勇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沈德高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吉宇光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任 澎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马 勇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本议案。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聘任金晓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聘任李础前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首席风险控制执行官兼合规总监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聘任王建业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控制执行官兼合规总监。

表决结果：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明山先生简历：

李明山，

1952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副总裁、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最近五年一直担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 李明山先生还兼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海通（香港）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长，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原大福证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非执行董事。

沈德高先生简历：

沈德高，

1952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经济师职称。 历任上海海通证券公司办公室主任、上

海海通证券公司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海通证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最近五年一直担任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吉宇光先生简历：

吉宇光，

1957

年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曾就职于北京市电信建设公司

和北京市计委财金处，历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筹备组办公室负责人、副主任，证券交易营业部副经理、经

理，海通证券有限公司北京郎家园营业部总经理，最近五年一直担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吉

宇光先生还兼任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海通（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

公司（原大福证券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

基金董事、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

任澎先生简历：

任澎，

1962

年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经济师。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西湖办事处储蓄所主任，

工商银行西湖办事处储蓄科副科长，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储蓄业务负责人、副主任、证券储蓄部副经理、经

理，海通证券有限公司杭州证券交易营业部总经理。 最近五年一直担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任澎先生还兼任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马勇先生简历：

马勇，

1972

年出生，汉族，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 历任北京周刘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和北京华讯集团

总裁法务助理。

1998

年至

2008

年担任中国证监会证券监管（正处级）。

2009

年起担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金晓斌先生简历：

金晓斌，

1954

年出生，满族，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并购融资部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现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投资银行委员会副主任、海通吉禾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专业评价专家。

李础前先生简历：

李础前，

1957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1994

年至今，历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计划财务部主管、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公司财务副总监，现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 李础前先生还兼任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长、 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

王建业先生简历：

王建业，

1958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金融行

政管理处副处长、内蒙古自治区证券公司副总经理；海通证券有限公司业务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综合业务

管理总部总经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兼）、风险控制总部总经理

（兼）。 现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总监。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01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在上海公司本部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11

名，实到监事

8

名，金燕萍、王玉贵监事因事缺席，委托王益民监事代为行使表决权，许奇监事因事缺席，委

托邢建华监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王益民监事主持，会议的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王益民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关于选举监事会副主席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杨庆忠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副主席。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

附：

王益民先生简历：

王益民先生，

1951

年

12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曾担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

浦东分行副行长，国泰证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监事会主席，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

2010

年

4

月至今，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

杨庆忠先生简历：

杨庆忠先生，

1956

年

11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曾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办公室干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公司纪委委员、党群工作部主任、党群工作部兼培训中心总经理、

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开发部总经理、系统工会副主席、机关工会主席。现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纪

委书记、人力资源开发部总经理、党群工作部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公司系统工会副主席、公司机关工会

主席。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首席风险控制执行官兼合规总监的议案》

,

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调查后

,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

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公司聘任的总经理李明山先生、副总经理沈德高先生、吉宇光先生、任澎先生、马勇先生、董事会秘书

金晓斌先生、财务总监李础前先生、首席风险控制执行官兼合规总监王建业先生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审阅上述人员的履历等材料，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该人员的

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签名：

夏斌、李光荣、陈琦伟、张鸣、张惠泉、戴根有

签署时间

:2011

年

5

月

16

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股票代码：

600100

编号：临

2011－025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的通知，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退出北京高新技术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北京高新技术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持股

3.23%

的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31000

万元，主要

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投资等业务。 根据做大做强核心业务的发展思路，公司拟将逐步退出部分参股公司，

为此，同意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北京源深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出让公司所持北京高新技术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3.23%

股权，退出该公司。转让价格按照第三方评估机构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

依据计算，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15,605.34

万元，为此确认每股转让价格

为

0.50

元，全部

3.23%

股权的转让对价为

500

万元。

议案以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清华控股出让公司所持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持股

0.52%

的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54432

万元，主要从事科技园区建

设管理和创业投资。 根据做大做强核心业务的发展思路，公司拟将逐步退出部分参股公司，为此，同意公

司按照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所持全部启迪控股股份共计

283.5

万股转让给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转让总价款为

617.26

万元。

关联董事荣泳霖先生、陆致成先生、马二恩女士、周立业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议案以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100

证券简称

:

同方股份 编号

:

临

2011－026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

控股股东转让子公司股权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向清华控股出让公司所持启迪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公司所持启

迪控股有限公司

0.52%

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为

617.26

万元，因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

股权转让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荣泳霖先生、陆致成先生、马二恩女士、周立业先生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公司认为，退出启迪控股符合公司做大

做强核心业务、逐步退出部分参股公司的发展思路；且转让价格以启迪控股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确定的依据。 所以此次股权转让构成的关联交易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行为。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向清华控股出

让公司所持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做大做强核心业务的发展思路、公司拟将逐步退出部分参股公司，为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协议

转让的方式向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有的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52%

的股权（

2,835,000

股股

份）。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由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此次股权转让行为构成了

关联交易。 本次董事会关联董事荣泳霖先生、陆致成先生、马二恩女士、周立业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清华控股

")

成立于

1992

年，原名称为

"

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

"

，系清华

大学所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2003

年

9

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

体制试点问题的通知》

(

国办函〔

2001

〕

58

号

)

文件要求，经国务院批准，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名称

变更为

"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20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荣泳霖先生。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237,379,6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88%

，为本公司

最大股东，其持有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清华控股依托清华大学雄厚的科技优势和人才资源，在制定清华大学科技产业发展战略、整合资产、

调整结构、协调利益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清华大学科技企业投融资、科技开发、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

业孵化、对外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交流等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和管理中心。 作为清华大学唯一的国有独

资有限公司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清华控股负责经营管理清华大学全部科技型企业，是清华大学科

技成果转化的平台和孵化器。 其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收购、兼

并、资产重组的策划；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及人员培训。

清华控股主要拥有同方股份

(

股票代码

"600100")

、紫光股份

(

股票代码

"000938")

、诚志股份

(

股票代码

"

000990")

、启迪股份、清华大学出版社、清尚装饰、阳光能源、浦华控股等

6

家全资子公司和

21

家控股子公

司，涉及信息技术、能源环保、生命科技、科技服务四大产业领域。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7

月，目前注册资本为

54,432

万元，主要从事科技园区建设管

理和创业投资。 股权结构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59.375%

，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3.33%

，北京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6.25%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0.52%

，公司持股

0.52%

。

2010

年，启迪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3.5

亿元，净利润

0.6

亿元。 截至

2010

年底，启迪控股总资产

35.8

亿

元，总负债

17.8

亿，资产负债率

5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1.85

亿元。

协议转让的具体方案为：公司将所持启迪控股

2,835,000

股股份转让给清华控股，清华控股以现金方

式支付转让价款。 转让价格以启迪控股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并数）

为确定的依据，计算每股交易价格为

2.1773

元，所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款为

6,172,645.50

元。

由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构成了关

联交易。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认为，退出启迪控股符合公司做大做强核心业务、逐步退出部分参股公司的发展思路；且转让价

格以启迪控股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并数）为确定的依据。 所以此次

股权转让构成的关联交易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行为。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向清华控股出让公司所持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1

、上述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日常经营，系公司正常经营行为。

2

、上述交易内容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发现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1-02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717

号），核准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

亿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并根据发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万聪

联系电话：

0871-3106797

联系传真：

0871-3106735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道远

联系电话：

010-66581828

联系传真：

010-66581751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8

层

联席主承销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郭天顺

联系电话：

0769-22119285

联系传真：

0769-22119285

联系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

号金源中心

29

楼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